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休學申請表 
□夜間暨週末假日班：   學年度第   學期休學申請 

□暑期班：   學年度暑期休學申請 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日 

學 號  
系所班別 

 

姓 名   

身 分 證 字 號  電子信箱  

聯 絡 電 話 公  宅  手 機  

通 訊 地 址 
郵遞區號□□□-□□ 
 

申辦注意事項： 
一、每學期申請休學之最後期限為本校行事曆第 16週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休學僅接受蒞校辦理、傳真(02-2736-4163)或掛號郵寄方式，郵寄

者請務必於信封封面加上「致進修教育中心」及「申辦休學」字樣，並請來電確認是否寄達或傳真成功（02-66396688 #82203），以免影
響申辦手續及後續退費事宜。 

二、因服役、或因懷孕、分娩及撫育三歲以下子女申請休學者，請檢附相關佐證資料，休學期間不計入正規休學年限內。 
三、休學期滿，學籍即自動轉為復學，學生應於復學當學期開學日前，依規定時間完成繳費及選課等註冊手續；逾期未完成註冊繳費手續者，

應予退學；若欲繼續休學，仍應向進修教育中心提出申請。 
四、新生：於當學年度入學之新生註冊日前（含）辦理休學，免繳學雜費。 
     逾新生註冊日辦理休學者：已繳納學雜費者，按學雜（分）費退費標準比例退還註冊費；未繳納學雜費者，依學則相關規定辦理。 
  舊生：開學日(含當日)辦理休學，免繳學雜費；開學日後一日申請者，須完成繳款，始得辦理休學。 
五、申辦休學且需申請退費者，請於當學期辦理，逾期不再受理；休學退費金額之計算以業務承辦人收件日期為依據。請繳交 1.退費申請表、

2.收據正本或繳費證明、3.退費帳戶存簿封面影本，俾利辦理後續事宜。 
六、三年級以上辦理休學之同學：請持學生證至進修教育中心辦理數位學生票價優惠展期，每次展期以 1 年為原則，逾時未辦理展期者，票

卡會以普通票費率計收。 

休學原因 

□重考 □論文未完成 □志趣不合 □適應不佳 □出國 □工作 □經濟因素 □學業成績 □因病 

□家人傷病 □其他（請敘明原因）            。 

以下原因不列入休學年限，需檢附證明文件： 

(以下證明如為影本，請在每頁加簽"與正本相符+正楷簽名") 

□服兵役（附兵役證明書） □懷孕（附媽媽手冊【含孕婦姓名封面及預產期資訊】） □分娩（附醫院證明） 

□撫育三歲以下子女（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戶口名簿影本） 

申 請 

休學期限 

□夜間暨週末假日班申請填寫區（請ˇ） 

以學期為單位，累計以４學期為原則。 

自  學年度第  學期起休學  學期 

於   學年度第   學期自動復學 

□暑期班申請填寫區（請ˇ） 

以學年為單位，累計以２學年為原則。 

自   學年度暑期起休學  暑期， 

於   學年度暑期自動復學 

申請人簽章（如已找到指導教授，惠請主動與指導教授聯繫） 
 
 
 

年  月  日 

同學於送出休學申請表後，請於送出日起第 20 個工作天（專案
休學需等系所會議審核通過）後登入 iNTUE 系統查看個人學籍
管理→異動歷程確認申辦結果， 
是否申請休學證明書：□否，自行上 iNTUE 系統確認 
□是     份（每份 20 元，通訊申請需另提供 51 元掛號回郵信封與
郵政匯票，匯票抬頭請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） 

系所承辦人（1） 導師或指導教授（2） 系所主管（3） 進修教育中心（4） 圖書館（5） 

  

 □已申請過     學（暑）期休學 

□未申請過休學 

 

 

校園安全組 進修教育中心（6）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 進修教育中心主任（7） 

兵役承辦人，限男性 繳(退)費規定： 

1.【繳費】□無須繳費(開學日前)

依規定需補繳□全額□2/3□1/3 

2.【退費】□無須退費（逾 2/3） 

依規定需退費□全額□2/3□1/3 

繳(退)金額：               

 

就學優待 

當學期已辦理優待減免 □是 
□否（身份                 ） 

就學貸款就學間曾辦理就學
貸款□是 □否 

    

學雜(分)費繳費狀況 

□當學期尚未繳費 

□當期學費已繳費 

繳交金額：        

【檢附繳費證明或收據】 

 

 

進修推廣處處長（8） 

 

□校務系統已完成確認登錄，承辦人核章：      日期： 年  月   日 本表於 114-02 修正 


